
服务范围：辅助护士、驾驶员、会务员、导医、登记/报告/收费/事务员等岗位服务。

服务要求：1.供应商具有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严格的管理细则和岗位责任制度。具有提供

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服务的能力，根据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具体情况，供应商应制定相

关规章制度如工作制度、岗位职责、工作流程、操作规范、评估标准、质量考核及奖惩制度、

整改措施等。

2.供应商应针对本次采购项目特点编写拟采取的整体服务内容和管理方案，包括人员交

接预案、各岗位人员到岗、培训和考核、薪酬管理（含薪酬项目、加班、中夜班管理）、社

会保险、绩效考核方案、假期管理、合同管理，信息化服务方案、应急事件处理预案等，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拟采取的管理及服务方式，包括：组织架构、机构设置、信息反馈渠道等。

（2）有高效畅通的投诉沟通渠道，接待日常咨询服务，认真对待服务对象的投诉，建立

投诉记录,应立即到场处理，有效投诉处理率 100％。

（3）对院方督查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上报

院方。

（4）日常管理运作要切合医院服务特点和活动规律，建立实用、可行的质量管理体系和

培训、考核计划。

（5）具有应对突发事件处理和配合的应急措施及相关现场管理能力，如遇突发情况应立

即响应，正确合理处理。

（6）具备全面的岗前培训计划和节假日人员值班计划。

（7）辅医人员做到文明上岗，严格管理，保守医密，确保医院财产、人身不受侵害，维

护正常的医疗、科研、生活秩序。

（8）交接方案应一次性整体交接，交接时间应在 3 个月内完成。

3.双方签订合同且供应商缴纳履约保证金后合同生效，如合同期内因供应商的原因导致

合同无法按约定履行而中止合同，院方有权扣留保证金；如合同期内因供应商的原因导致院

方经济损失，院方根据损失程度扣除相应保证金。

★4.因供应商或辅医人员对医院或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和员工

间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由供应商和辅医员工履行和承担，医院不承担连带责任。

服务时间：两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经采购人考评合格，双方同意续签下一年合同。

服务标准：每月医院主管部门和用人科室根据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辅医业务服务质

量考核表（主管部门）”（附表 1）、 “ 岗位服务质量考核细则表”（详见采购文



件考核办法附表）进行综合评价，满分为 100 分，得分情况作为每月结算辅医外包费用的依

据。

1.当月考核得分=(主管部门考核得分+使用部门考核平均分)/2。

⑴得分≥90分的，按实际支付全额月辅医外包费用；

⑵得分≥80分且＜90分的，自 90分起，每下降 1分扣除全额月辅医外包费用的 1%；

⑶得分≥70分且＜80分的，自 80分起，每下降 1分扣除全额月辅医外包费用的 2%；

⑷得分＜70 分的，为考核不合格。合同期内出现二次不合格的，则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

除合同，并由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的赔偿。

2.单个用人科室考核得分＜85分的，额外按 1000 元/个用人科室进行扣款，扣款金额上

不封顶。

确定中标供应商后，依此考核办法试行个月，试行过程中采购人与供应商充分沟通

并可以做适用性调整，个月后根据调整后的考核办法正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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